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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劳动合同作为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用人单位
往往会基于各类原因在劳动合同中作出一些细节约定，但是有的约定却存在不当之处，甚至违反了法律
规定。律舰法务（www.Lvjianfawu.com）带您看看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六类常见错误——

错误一：试用期约定不当

法律对于试用期的规定，本是为了给劳动关系双方提供一个相互考察的机会，但一些用人单位由于不了
解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了一些不当约定。较常见的错误有以下两种：

1、试用期期限约定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
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试用期满既不能多次约定，也不能延长。

2、不应约定而约定试用期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或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不得约定试用期。另外
，一般情况下，劳动合同期满续签合同的，不得约定试用期。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在劳动合同中对劳
动者实行见习期用工管理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违反法律规定的试用期约定无效，如劳动者已实际履行的，超出部分无效，用人单位不仅要补足试用期
与正式期间待遇差距，还应以劳动者试用期满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期限试用期的期间向
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错误二：、社保费缴纳约定不当

一些用人单位基于节约用工成本考量，与劳动者约定不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法参加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是
劳动关系双方应尽之义务，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有悖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约定。用人单位不
仅要承担补缴的责任，而且一旦发生工伤，本应由社保基金支付的款项，也将转由用人单位承担。

类似还有向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补贴的约定，也属无效，如劳动者已实际领取该款项，应退还用人单位
后，双方再按各自缴费比例共同补缴。

错误三：工资发放约定不当

一些用人单位加班情况属于常态，为避免核算加班工资的麻烦，便在合同中对加班工资进行了定额约定
，这样的约定本质上是对法律规定的加班工资核算方式的违背。

以计时工时制为例，符合法律规定的加班工资计算公式为：月加班工资计算基数÷21.75天÷8小时×加班
小时数，再分别根据延时、节假日或法定节假日相应乘以150%、200%或300%。

错误四：竞业限制条款约定不当

竞业限制是在一般保密协议基础上，对掌握本企业核心商业秘密的人员在终止劳动关系后，对其重新择
业的限制以及给予劳动者补偿的制度。常见的错误约定有以下几种：

1、限定劳动者主体范围过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四条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如果企业不加区别盲目扩大承担竞业限制的主体范围，要求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就应向劳动者支
付相应补偿，这样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用工成本。

2、竞业限制范围、地域、期限约定不当

竞业限制的范围过宽

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中包含了竞业限制条款，但在限制业务的形态上约定不够明确，导致难以
履行。

例如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约定“员工在竞业限制期内不得从事与本企业相冲突的工作”，这一表述涵盖的
范围过于笼统，一般不会得到法律支持。

竞业限制的地域过大

企业应根据经营辐射性范围决定竞业限制的地域。在实践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双向约定机制，竞业限制
地域越广，经济补偿数额应当越高，过大的约定只会使用工成本上升。

竞业限制的期限过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竞业限制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超出的约定期限当属无
效。

错误五：损失赔偿约定不当

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规范管理，在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设定了赔偿标准，但一些不
分责任的赔偿方式和不恰当的赔偿数额，让劳动者承担了极大的赔偿风险，其约定当属无效。

1、赔偿不分责任

如果劳动者是在用人单位的指导管理下提供正常劳动，无违反劳动纪律或工作规则的行为，即是在“履
行职务”过程中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劳动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有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者
承担产品瑕疵赔偿责任的，属无效约定。

2、赔偿数额过高

如果劳动者因故意或过失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

第十六条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
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
资的20%。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超出该数额标准的赔偿约定当属无效。

错误六：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约定不当

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引进了末位淘汰这种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每月底、季度末，会按照一定的考核标准
，对劳动者进行考核、排名，排名末位的就会被以不胜任工作的理由辞退。

这样的约定是错误的，绩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劳动者并非一定是不胜任工作的，且即使是不胜任工作，
根据法律规定也应当是为其提供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如果仍不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才可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且需支付经济补偿。

否则，用人单位就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深圳律舰企业服务有限公司（www.Lvjianfawu.com）（简称：律舰法务）是一家专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一
站式法务服务的公司。我们秉承专业、专注、正直、分享的服务宗旨，让企业经营远离风险。目的就是
用产品化、标准化运营模式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高效率的法务服务。律舰法务官网：www.Lvjian
fawu.com 热线电话：400-803-2256  微信公众号：Lvjianfa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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